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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2009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定、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

[2009]88号）的要求，本规程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

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了本规程。 

本规程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1 总则；2 术语；3 基本规定；4 燃具及相关设备的安装；5 质量验

收。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是： 

1. 增加了城镇燃气、燃烧器具、烟气排放、安全监控和建筑设备的基本规定。 

  2. 增加了安装燃具场所的电气要求。 

3. 增加了基本条件检验和燃具安装检验的技术要求和检验方法。 

  4. 增加了燃具选型原则。 

5. 增加了不同海拔高度H及低压燃具前的额定压力Pn。 

6. 增加了共用排气道、烟道和给排气烟道的结构尺寸和应用技术条件。 

7. 增加了烟道终端排气出口距门窗洞口的最小净距。 

8. 增加了燃具安装房间燃气和烟气泄漏的安全指标和保护措施。 

本规程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程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由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负

责具体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地址：天津

市华苑产业园区桂苑路16号，邮政编码：300384）。 

本规程主编单位：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 

本规程参编单位：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美的厨卫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樱花卫厨（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菲斯曼供热技术有限公司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尔热水器有限公司 

                广东万和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万家乐燃气具有限公司 

                艾欧史密斯（中国）热水器有限公司 

                天津费加罗电子有限公司 

                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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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家用燃气燃烧器具（简称燃具）的安装和验收，保证燃具安装工程的质量和用气安全，制定本

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住宅中燃气灶具、热水器、采暖热水炉等燃具及其附属设施的安装和验收。 

1.0.3  安装的燃具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产品标准的规定，且应有产品合格证、安装使用说明书和生产许可证。 

1.0.4  燃具应由经考核合格的人员安装。 

1.0.5  燃具安装及质量验收除应执行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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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家用燃气燃烧器具 domestic gas burning appliances 

   以城镇燃气为燃料的家庭烹调、热水和热水采暖等燃烧装置的总称，简称燃具。 

2.0.2  给排气方式 air supply and exhaust system 

    将燃具依据给气或排气进行分类的一种方式。 

2.0.3  敞开式（直排式，A 型）unvented system 

   燃具燃烧用的空气来自室内，烟气也排放在室内的给排气方式。 

2.0.4  半密闭式（B 型）vented system 

燃具燃烧用的空气来自室内，烟气通过排气管排到室外，整个燃烧系统与室内隔开的给排气方式。分自

然给排气式和强制排气式两种。 

2.0.5  密闭式（C 型）direct vented system 

燃具燃烧用的空气通过给气管来自室外，烟气通过排气管排到室外，整个燃烧系统与室内隔开的给排气

方式。分自然给排气方式和强制给排气式两种。 

2.0.6  自然排气式 natural exhaust type natural draught flue type 

    烟气通过排气管或给排气管依靠自然通风排到室外的方式。 

2.0.7  强制排气式 forced exhaust type fanned draught flue type 

    烟气通过排气管或给排气管依靠用风机排到室外的方式。 

2.0.8  平衡式隔室 balanced compartment 

专门设计或改造安装一台或多台半密闭自然排气式燃具的封闭隔室（非居住空间），燃烧用空气来自隔

室外。 

2.0.9  排气道 exhaust duct 

用排烟罩强制排气方式排除敞开式燃具工作时排放在环境中的烟气、油气等排气通道系统。 

2.010  烟道 flue   

用以排除半封闭式燃具燃烧烟气的排烟通道系统。按排烟形式分独立烟道（适用 1 台燃具）和共用烟

道（适用 2 台及以上燃具）两种。 

按烟道结构形式又分为水平烟道和垂直烟道。 

与燃具同步安装的一般称为排气筒或排气管，与建筑物同步安装的一般称为烟囱或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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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主、支并列型烟道 supply and exhaust duct 

主、支烟道并列，支烟道为层高，主烟道上部处于非正压区。公用烟道的一种。 

2.0.12  给排气烟道  supply and exhaust duct 

用以供给燃烧空气和排除燃烧烟气的密闭式燃具专用的给排气通道，分独立给排气烟道（适用 1 台燃

具）和共用给排气烟道（适用多台燃具）两种。 

2.0.13  到 T 型烟道  type“┷”duct 

给排气道在垂直排气道下端横穿建筑物并呈水平设置。共用给排气烟道的一种。 

2.0.14  U 型烟道  type“U”duct 

 给气道与排气道下端连通，其上部处于风压平衡状态。共用给排气烟道的一种。 

2.0.15 分离型烟道  separate duct 

给气道与排气道的分离形式分为同轴型和并列型；给气道与排气道下端连通的为负压烟道，不连通的

为正压通道。其上部处于风压平衡状态。共用给排气烟道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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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燃具及其配套使用的给排气装置和安全监控装置等，应根据燃气类别及特性、安装条件等因素选择。 

3.1.2  燃具铭牌上标定的燃气类别必须与安装处所供应的燃气类别相一致。 

3.1.3  燃具节能和节水性能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燃具选型原则宜按本规程附录 A 的规定执行。 

3.1.4  安装燃具的建筑应具有符合燃具使用要求的给水、排水、供暖、供电和供燃气系统。 

3.1.5  住宅中应预留燃具的安装位置，并应设置专用烟道或在外墙上留有通往室外的孔洞。 

3.2 城镇燃气 

3.2.1  城镇燃气的类别和特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分类和基本特征》 GB/T 13611 的规定。城镇

燃气的质量应符合《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28 的规定。  

3.2.2  燃具前的供气压力的波动范围应在（0.75～1.5）倍燃具额定压力 Pn之内；当海拔高度大于 500m 时，

燃具额定压力 Pn宜符合本规程附录 B 的规定。 

3.3 烟气排放 

3.3.1  安装敞开式燃具时，室内容积热负荷超过207W/m3时应设置换气扇、吸油烟机等强制排气装置。 

     有直通洞口的毗邻房间的容积也可一并做为室内容积计算。 

3.3.2  安装半密闭式燃具时，应采用具有防倒烟、防串烟、防漏烟结构的烟道排烟。 

3.3.3  安装密闭式燃具时，应采用给排气管排烟。 
3.3.4  燃烧所产生的烟气应排至室外，不得排入封闭的建筑物走廊、阳台等部位。 

3.4 安全监控 

3.4.1 城镇燃气/烟气（一氧化碳）浓度检测报警器和紧急切断阀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计

规范》 GB 50028的规定。 

3.4.2 城镇燃气报警控制系统安装、验收和维护等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镇燃气报警控制系统技术规程》

CJ/T 146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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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家用燃气报警器及传感器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家用燃气报警器及传感器》 CJ/T 347的规定。紧急

切断阀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电磁式燃气紧急切断阀》 CJ/T 394的规定。 

3.5 建筑设备 

3.5.1 建筑给水排水系统、热水供应系统、采暖系统和供电系统的设置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给水排水

设计规范》 GB 50015、《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36、《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42 和《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16 等标准的规定。 

3.5.2 室内燃气系统的设置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28 和《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

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CJJ 94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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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燃具安装 

4.1 一般规定 

4.1.1  燃具不应设置在卧室内。燃具应安装在通风良好，有给排气条件的厨房或非居住房间内。 

4.1.2  使用液化石油气的燃具不应设置在地下室和半地下室。使用人工煤气、天然气的燃具不应设置在地下

室，当燃具设置在半地下室或地上密闭房间时，应设置机械通风、燃气/烟气（一氧化碳）浓度检测报警等安

全设施。 

4.1.3  燃具的供水压力和供电技术参数应符合燃具说明书的规定。 

4.1.4  燃具及相关设备应分别具备下列技术文件： 

1  供安装人员使用的安装说明书； 

2  供用户使用的使用说明书； 

3  燃具及说明书应有防止误使用、误操作的安全警示。 

4.1.5  燃具安装说明书至少应具备下列技术参数： 

1  燃气种类和额定燃气压力； 

2  额定热负荷或额定热输出； 

3  生活热水产水能力和系统适用水压（灶具和单采暖系统除外）； 

4  采暖热水炉采暖系统的最高工作压力和循环流量； 

5  采暖热水炉的循环水泵流量阻力工作曲线（水流阻力曲线）； 

6  启动水压（灶具和容积式热水器除外）； 

7  采暖热水炉膨胀水箱容量； 

8  燃具使用电源的电压、频率、功率和燃具的防触电保护等级； 

9  燃具接管管径、冷热水进出水管径、采暖供水和回水管径、排气管或给排气管尺寸及最大连接长度； 

10  重量和外形尺寸等。 

4.2 灶 具 

4.2.1  设置灶具的房间除应符合本规程第4.1.1条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设置灶具的厨房应设门并与卧室、起居室隔开。 

2 设置灶具的房间净高不应低于2.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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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灶具的安装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灶具与墙面的净距不应小于10cm。 

2  灶具的灶面边缘和烤箱的侧壁距木质门、窗、家具的水平净距不得小于20cm，与高位安装的燃气表

的水平净距不得小于30cm。 

3  灶具的灶面边缘和烤箱的侧壁距金属燃气管道的水平净距不应小于30cm，距不锈钢波纹软管（含其

他覆塑的金属管）和铝塑复合管的水平净距不应小于50cm。 

4  采取有效措施后可适当减小净距。 

5  灶具与其他部位的间距可按本规程第4.8节的规定执行。 

4.2.3 放置灶具的灶台应采用不燃材料，当采用难燃材料时，应设防火隔热板。与燃具相邻的墙面应采用不燃

材料，当为可燃或难燃材料时，应设防火隔热板。 

4.2.4 燃气灶台的结构尺寸应便于操作，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台式燃气灶的灶台高度宜为70cm，嵌入式燃气灶的灶台高度宜为80cm。 

2  嵌入式燃气灶的灶台应符合说明书要求，灶面与台面应平稳贴合，其连接处应做好防水密封。 

3  嵌入式灶灶台下面的橱柜应开设通气孔，通气孔的总面积应根据灶具的热负荷确定，宜按每千瓦热负

荷取10cm2计算（10cm2/kW），但不得小于80cm2。 

4.2.5  当2台或2台以上的燃气灶并列安装时，灶与灶之间的水平净距不应小于50cm。 

4.2.6  灶具与燃气管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灶具前的供气支管末端应设专用手动快速式切断阀，切断阀处的供气支管应采用管卡固定在墙上。切

断阀及灶具连接用软管的位置应低于灶具灶面3cm以上。 

2  软管宜采用螺纹连接。 

3  当金属软管采用插入式连接时，应有可靠的防脱措施。 

4  当橡胶软管采用插入式连接时，插入式橡胶软管的内径尺寸应与防脱接头的类型和尺寸匹配，并应有

可靠的防脱落措施。 

5  当采用橡胶软管连接时，其长度不得超过2m，并不得有接头，不得穿墙。橡胶软管连接时不得使用

三通。 

6  燃具连接用软管的设计使用年限不得低于燃具的判废年限，燃具的判废年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家

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 GB 17905的规定。对不符合要求的燃具连接用软管应及时更换。 

    7  灶具与燃气连接管安装后，应检验严密性，在工作压力下应无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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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热水器 

4.3.1  设置热水器的房间除应符合本规程第4.1.1条或第4.7节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设置在室外或未封闭的阳台时，应选用室外型热水器；室外热水器的排气筒不得穿过室内。 

2  有外墙的卫生间内，可安装密闭式热水器。 

3  安装热水器的房间净高不应低于2.2m。 

4  热水器应安装在方便操作、检修、观察火焰且不易被碰撞的地方。 

5  安装热水器的墙面和地面应能承受所安装热水器的荷重。 

6  设置容积式热水器的地面应做防水层，近处应设地漏；地漏及连接的排水管道应能承受90℃的热水。 

4.3.2  热水器安装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热水器与相邻灶具的水平净距不得小于30cm。热水器的其他部位的防火间距可按本规程第4.8节的规定

执行。 

2  热水器上部不应有明敷的电线、电器设备及易燃物，下部不应设置灶具等燃具。 

4.3.3  安装热水器的地面和墙壁应为不燃材料，当地面和墙壁为可燃或难燃材料时，应设防火隔热板。 

4.3.4  燃气管道和冷热水管道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燃气管道和冷热水管道的安装应按说明书要求进行。 

2  燃气管道、冷热水管道的工程尺寸和公称压力应符合设计规定。 

3  热水器因超压和放空等原因设置的排水口应设导管引至排水处。 

4  管道连接应牢固。 

5  热水管宜采取保温措施。 

6  与热水器连接的燃气管道上应设手动快速式切断阀。 

7  热水器与燃气管道的连接宜采用金属管道。采用软管连接时应符合本规程第4.2.6条的规定。 

8  与热水器连接的给水管道上应设阀门，热水器进水口应设过滤网。容积式热水器的给水管道上阀门后

应设止回阀，容积式热水器的上部给水管道的浸没管配有防虹吸孔时，阀门后宜设止回阀。 

4.4 采暖热水炉 

4.4.1  设置采暖热水炉房间应符合本规程第4.3.1条的规定。卫生间内不得设置采暖热水炉。 

4.4.2  采暖热水炉安装位置应按本规程4.3.2条的规定执行。 

4.4.3  设置采暖热水炉的地面和墙面应按本规程4.3.3条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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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燃气管道、冷热水管道和供回水管道的安装除应符合本规程第4.3.4条的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管道流量和阻力损失应符合设计要求。 

2  采暖热水炉泄压口、溢水口等部位下方应有排水设施；排水过热时，应采取有效的降温措施；炉体

排水连接管上不得设置阀门。 

3  供暖系统最低部位应设排水阀（地板采暖除外），密闭式采暖系统的最高部位和散热器上部应设排

气阀；系统中至少应设置一个自动排气阀。 

4  供暖系统回水管上应安装过滤器（网）。 

5  炉体采暖供回水管道、给水和燃气管道上应设阀门。 

6  采暖水系统的注水压力不应小于 0.1MPa。 

7  安装场所的地面最低点应设地漏。 

4.4.5  敞开式采暖系统的膨胀管上严禁设置阀门。 

4.4.6  采暖热水炉宜设置室内温度控制器（温控器），控制器安装场所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安装在室内温度稳定的区域。可安装在距离地面（1.2～1.5）m 的空气流通良好的墙壁上，或将温控

器信号输出盒设置在室内温度稳定的区域内。 

2 不应安装在门窗附近和散热器、太阳光直射等辐射热较强的地方，以及儿童可能触及的地方。 

4.5 电气 

4.5.1  安装燃具的场所应具备与待装燃具名牌标示参数相符合的电源，其电压、频率和功率应满足要求。 

电源插座结构应与待装燃具电源插头相匹配，连接插座电源线时必须注意电源线的极性。 

使用交流电的Ⅰ类器具，应可靠接地。 

4.5.2  电源线的截面积应满足燃具电气最大功率的需要，并应符合说明书规定。 

4.5.3  燃具电源插座应独立专用，并应固定在不会产生触电危险的安全位置。电源插座与灶具的最小水平

净距应为 30cm，与热水器和采暖热水炉的最小水平净距为 15cm。 

4.5.4  卫生间内密闭式热水器应设置防水型电源插座。 

4.6 室内给排气设备 

4.6.1  室内燃具自然换气装置应符合表 4.6.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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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1 室内燃具自然换气装置 

      排气装置 

要求 

排气筒 

（接外墙排烟口） 

烟道（排气筒） 

（接燃具排烟口） 

带排烟罩的排气筒 

I 型排烟罩 II 型排烟罩 

最小排气量

（m
3
/h） 

40VQ 2VQ 30VQ 20VQ 

有效面积（m
2
） 

1

11

1

2.053
3600
40

h
ln

VQA

++

×=
 

2

22

2

1.04.05.0
3600
2

h
ln

VQA

++

×=
 

3

33

3

2.042
3600
30

h
ln

VQA

++

×=
 

3

33

4

2.042
3600
20

h
ln

VQA

++

×=
 

排气口位置 顶棚下 80cm 以内 适当位置 适当位置 适当位置 

给

气

口 

位置 顶棚高度 1/2 以下 适当位置 顶棚高度 1/2 以下 顶棚高度 1/2 以下 

有效面积 A1 A2 A3 A4 

注：    V——每单位燃气（1kw●h）燃烧后产生的理论烟气量（m3），取 1m3/（kw●h）（低热值）； 

Q——燃具热负荷（kW）（低热值）； 

n1、l1、h1——排气筒转弯次数；从排气筒入口中心到风帽高度 1/2 处的长度（m）；排气筒室外垂直部分高度（m）； 

n2、l2、h2——烟道转弯次数；从防倒风罩开口部位下端到风帽高度 1/2 处的长度（m）；烟道高度（m）h2 适用于 l2≤8m； 

n1、l1、h1——排气筒转弯次数；从排烟罩下端到风帽高度 1/2 处的长度（m）；排烟罩下端到风帽高度 1/2 处的高度（m）； 

I 型排烟罩——能完全覆盖火源的排烟罩； 

II 型排烟罩——能覆盖火源周围部分的排烟罩。 

4.6.2  室内燃具机械换气装置应符合表 4.6.2 的规定。 

表 4.6.2 室内燃具机械换气装置 

                 排气装置 

要求 

排气扇 

（装外墙排烟口） 

带排气扇的排气筒

（接燃具排烟口） 

带排气扇的排烟罩（接排气道） 

I 型排烟罩 II 型排烟罩 

最小排气量（m
3
/h） 40VQ 2VQ 30VQ 20VQ 

有效面积（m
2
） — — — — 

排气口位置 顶棚下 80cm 以内 适当位置 适当位置 适当位置 

给气口 
位置 适当位置 适当位置 适当位置 适当位置 

有效面积 — — — — 

注：1 文字符号——同表 4.6.1 注； 

2 排气筒、给气口等的有效面积可根据机械换气装置的能力设计。 

4.6.3  排烟罩及其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I 型排烟罩的结构应完全覆盖火源，并做成利于捕集烟气的形状。I 型排烟罩的安装高度应小于 1m。 

2  II 型排烟罩的结构应覆盖火源的周围部分。II 型排烟罩的安装高度应小于 1m。 

4.6.4  固定式百叶窗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百叶窗最小间隙应大于 8mm，安装的防虫网应便于清扫。 

2  百叶窗的有效开口面积应按下式计算： 

                                Ae=α·An                                                          ·（4.6.4） 



11 

 

 

式中：  Ae——百叶窗的有效开口面积（cm2）； 

            α——百叶窗的开口率，可按表 4.6.4 取值； 

           An——百叶窗的实际面积（cm2）。 

表 4.6.4  百叶窗开口率 

百叶窗种类 开口率 α（%） 

钢制百叶窗，塑料百叶窗 50 

木制百叶窗 40 

4.6.5  门、窗间隙可作为部分给气口面积，门窗间隙的有效面积可按表 4.6.5 的规定取值。 

表 4.6.5  门、窗间隙的有效面积 

门、窗种类 相当于每 1m 长的门窗的有效面积

（cm2） 

门、窗种类 相当于每 1m 长的门窗的有效面积

（cm2） 

铝制门、窗 2 木质窗 5 

钢制门、窗 10 木制门 20 

注：窗不包括隔离窗、双层窗、镶嵌窗。门不包括周围带密封材料的门。 

4.6.6  室内装有排气扇等机械换气装置时，可不限制给气口的位置和大小。 

4.6.7  室内直排式燃具排气扇的排气量宜符合本规程表 4.6.2 的规定。通过外墙水平排放时，排气扇的风压

不应小于 80Pa（静压）。 

4.6.8  室内吸油烟机与住宅共用排气道连接时，排气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吸油烟机的风量应取（300～500）m3/h；与吸油烟机配套燃具的额定热负荷要求的排气量应符合本

规程表 4.6.2 的规定；燃具安装房间环境空气中的 CO 含量不应大于 0.02%，CO2含量不应大于 2.5%。 

2  吸油烟机的风压不应小于排气系统总阻力的 1.2 倍。排气系统的总阻力应采用排气道说明书的规定

值。 

3  灶具的同时工作系数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28 的规定取值。 

4  吸油烟机的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吸油烟机》 GB/T 17713 的规定。 

5  排气道的材料及质量（强度及耐火极限等）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住宅厨房、卫生间排气道》 JG/T 

194 的规定；排气道应有足够的排气能力，排气道的结构应有良好的防倒烟和串烟的功能，排气道的结构和

横截面尺寸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4.6.9  燃具用排气管和给排气管的质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燃烧器具用不锈钢排气管》 CJ/T 198 和《燃

烧器具用不锈钢给排气管》 CJ/T 199 等标准的规定，其连接方式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排气管和给排气管的吸气/排烟口应直接与大气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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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强制排气的排气管和给排气管的同轴管水平穿过外墙排放时，应坡向外墙，坡度应大于 0.3%，其外

部管段的有效长度不应少于 50mm；给排气管的分体管应安装在边长为 500mm 的正方形的区域内。自然排

气的排气管水平穿过外墙时，应有 1%坡向燃具的坡度，并应有防倒烟装置。 

   3  冷凝式燃具的排气管应坡向燃具，其同轴排气管应符合下列要求之一： 

1） 室内部分应坡向燃具，室外部分应坡向室外； 

2） 同轴管的内管（排气管）应坡向燃具，冷凝水流向燃具；同轴管的外管（给气管）应坡向外墙，

应防止雨水进入。 

4  燃具与排气管和给排气管连接时应保证良好的气密性，搭接长度不应小于 30mm。 

5  穿墙的排气管和给排气管与墙的间隙处应采用耐热保温材料填充，并用密封件做密封防水处理。 

4.6.10  穿外墙的烟道终端排气出口距门窗洞口的最小净距应符合表 4.6.10 的规定。距地面的垂直距离不得

小于 0.3m。烟道终端排气出口应设置在烟气容易扩散的部位。 

表 4.8.5 燃具排烟口距门窗洞口的最小尺寸（m） 

门窗洞口位置 
密闭式燃具 半密闭式燃具 

自然排烟 强制排烟 自然排烟 强制排烟 

非居住房间 0.6 

 

0.3 不允许 0.3 

居住房间 1.5 1.2 不允许 1.2 

下部机械进风口 1.2 0.9 不允许 0.9 

注：下部机械进风口与上部燃具排气口水平净距大于或等于 3m 时，其垂直距离不限。 

4.6.11  安装半密闭自然排气式燃具的室内应设置给气口和换气口，给气口和换气口的横截面积均应大于烟

道的横截面积。给气口应设在房间下部，换气口应设在房间上部（烟道上部），给气口和换气口均应直通大

气。 

4.6.12  半密闭式自然排气式燃具烟道安装时应根据建筑物的特点充分考虑静风压对排烟的影响。半密闭自

然排气式燃具烟道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烟道应有效地排出烟气，其尺寸应大于燃具连接部位的尺寸。 

2  当烟道总长 L＜8m 时，烟道的高度应满足下列计算值。 

2)
9458.06

1000(

1.04.05.0

×Φ

++
VA

LnH〉                                         （4.6.12-1） 

L=H+l                                                 （4.6.12-2） 

式中： H——排气筒高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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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烟道上的弯头数目； 

         L——从防倒风罩开口下端到排气筒风帽高度 1/2 处的烟道总长度（m）； 

         l——已知烟道水平部分长度（m）； 

        AV——烟道的有效截面积（cm2）； 

         Ф——燃具热流量（W）。 

3  烟道水平部分的长度应小于 5m，水平前端不得朝下倾斜，并应有坡向燃具的坡度。 

4  烟道的弯头宜为 90°，弯头总数不应多于 4 个。 

5  烟道的高度宜小于 10m。 

6  防倒风罩以上的烟道室内垂直部分不得小于 30cm。 

7  烟道顶端应安装有效的防风、雨、雪的风帽，其出口位置应符合本规程第 4.6.13 条的规定。 

4.6.13  半密闭式自然排气式燃具烟囱风帽与屋顶和屋檐间的相互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烟囱伸出屋顶到风帽间的垂直高度应大于 0.6m。 

2  当烟囱水平方向 1m 范围内有建筑物屋檐时，烟囱应高出该建筑物屋檐 0.6m 以上。 

3  当邻近有建筑物时，烟囱风帽应高出沿高层建筑物 45℃的阴影线（阴斜线内为正压区）。 

4.6.14  独立烟道的结构和性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低层住宅（1 层～3 层）和多层建筑（4 层～6 层）宜设独立烟道。 

2  独立烟道应有防止倒烟的措施。 

3  烟道的抽力（余压）应符合本规程第 4.6.17 条的规定要求。 

4.6.15  主、支并列型共用烟道（图 C.0.1）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支烟道的高度宜为层高，并应大于 2.0m，其净截面积不应小于燃具排烟口截面积，并不得小于

0.015m2；主烟道出口距支烟道入口不应小于 6m，主烟道的净截面积应在满足抽力的前提下通过计算确定。 

2  支烟道出口与主烟道交汇处应设烟气导向装置；当同层有 2 台燃具时，应分别设置支烟道和烟气导

向装置，其出口高差应大于 0.25m。 

3  半密闭自然排气式燃具可使用主、支并列型共用烟道，半密闭强制排气式燃具不得使用主、支并列

型共用烟道；共用烟道的结构和横截面积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C 的规定。 

4.6.16  在燃具停用时，主、支并列型共用烟道的支烟道口处静压值应小于零（负压）。 

4.6.17  燃具用烟囱抽力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当热负荷小于 30kW 时，烟囱抽力应大于排烟系统总阻力 3Pa。 

2   当热负荷大于等于 30kW 时，烟囱抽力应大于排烟系统总阻力 10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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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8  烟囱的抽力和出口横截面积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P
tt yk











+
−

+
=∆

273
1

273
10.0345HPy                           （4.6.18-1） 

                                     
3600•

=
y

y
y

V
A

υ
                                （4.6.18-2） 

式中：ΔPy——烟道、烟囱或连接管垂直管段的抽力（Pa）； 

        H——产生抽力管段的高度（m）； 

           tk——外部空气的温度（℃）； 

           ty——管道中烟气的平均温度（℃）； 

           P——大气压力（Pa） 

          Ay——烟囱出口横截面积（m2）； 

           Vy——烟囱出口流量（m3/h），烟气流量可依据本规程表 4.6.1 和表 4.6.2 中的最小排气量确定； 

           ʋy——烟囱出口烟气流速（m/s），当自然排烟时取（3～5）m/s，机械排烟时取（6～8）m/s。 

4.6.19  燃具不应与使用固体燃料的设备共用一个烟道。 

4.6.20  密闭式燃具可使用倒 T 型、U 型、分离型等共用给排气烟道。共用给排气烟道的结构尺寸应符合本

规程附录 D 的规定，结构和性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倒 T 型烟道（图 D.0.1-1）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设置贯穿建筑物的垂直烟道，烟道应在屋顶上方排烟； 

2） 设置贯穿建筑物的水平给气道或设置中和压力区的单独空气进口。建筑物下面中和压力区的烟道

基座应有防止碎石落入下面区域的了拆卸格栅，烟道基座和格栅应标识烟道用途； 

3） 烟道横截面积可按本规程表 D.0.2-1 和表 D.0.2-2 的规定执行。 

2  U 型烟道（图 D.0.1-2）应符合下列要求： 

1） U 型烟道两侧的通道，应建成贯穿建筑物的垂直烟道，烟道应在屋顶上方排烟； 

2） 燃烧用空气应由建筑物顶部通过靠近烟道并在底部与其连通的垂直烟道提供； 

3） U 型烟道横截面积应是倒 T 型烟道横截面积的 1.25 倍； 

4） 当烟道横截面为矩形时，长度不得大于宽度的 1 倍。 

3  分离型烟道（图 D.0.1-3 和图 D.0.1-4）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设置贯穿建筑物的分离式烟道应在屋顶上方排烟，并吸入燃烧用空气。同轴型烟道的结构见本规

程图 D.0.1-3，并列型烟道的结构见本规程图 D.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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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冷凝式燃具的烟道下端应设置冷凝液排出装置，见本规程图 D.0.1-3 中的 A1 和 A2； 

3） 给排气下端不连通的烟道（正压烟道，见本规程图 D.0.1-3 中的 A2）不应安装自然给排气式燃具，

安装强制给排气式燃具的烟道上应安装止回排气阀； 

4） 强制排气式燃具不应与其他任何器具背对背安装； 

5） 同轴型烟道给排气管的横截面积可按本规程表 D.0.2-3 和表 D.0.2-4 的规定执行。 

4  屋顶烟道端口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烟道出口应高出屋顶 25cm。 

2） 烟道出口距外墙或女儿墙等构筑物不应小于 1.5m，当小于 1.5m 时，其出口应高出外墙或女儿墙。

烟道出口应避开正压区。 

5  建筑物顶层燃具空气进口处烟道（U 型和倒 T 型烟道）中 CO2最大浓度应为 1.5%（按天然气计算，

分离型烟道除外）。 

4.6.21  密闭式燃具与共用给排气烟道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燃具应按说明书的规定安装，密闭式燃具的给排气口不得反向与烟道连接（给排气口不得接反）。 

2  燃具与烟道连接后，空气进口和烟道插口与烟道壁之间的间隙应密封。 

3  共用给排气烟道不应与使用液化石油气的密闭式燃具连接。 

4.6.22  冷凝式燃具的烟道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烟道系统的类型应为强制排气式或强制给排气式。 

2  烟道风帽距墙壁和门、窗洞口的距离应能防止烟气中的水蒸气对周围环境的危害。 

3  烟道系统的材料应能适应弱酸性的冷凝液。 

4  烟道系统应有收集和处理冷凝液的措施；未经稀释或处理的冷凝液不得直接派入建筑物的下水道

（耐腐蚀的非金属系统下水道除外）。 

4.6.23  高海拔地区安装的排气系统的最大排气能力，应按在海平面使用时的额定热负荷确定，高海拔地区

安装的排气系统的最小排气能力，应按实际热负荷(海拔的减小额定值)确定。 

4.7 平衡式隔室 

4.7.1  当半密闭自然排气式燃具安装部位临近较高建筑或用气建筑较高造成烟道过长无法安装时，或用户

需要的燃具热负荷大于35kw时，可设置平衡式隔室，并将半密闭自然排气式燃具安装在平衡式隔室内。 

4.7.2  平衡式隔室（图4.7.2）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烟道和通风道的布置应保证燃烧产物的有效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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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燃烧用空气的供给管道应由烟囱风帽相邻点向下引入，空气进气管的位置应设在烟道出口下方不大

于150mm处。空气进气管的横截面积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相邻端口低位供给空气时，空气进气管的横截面积可取半密闭排气式燃具排气管面积的 1.5 倍。

助燃空气管出口距燃具底面的高度 h 宜取 300mm。 

2） 屋顶端口高位供给空气时，空气进气管的横截面积可取半密闭排气式燃具排气管面积的 2.5 倍，

防鸟丝网处进风口的有效横截面积相等。防风雨罩距屋顶的高度 H 宜取 600mm。 

3） 除供给空气的端口外，平衡式隔室不得有其他通风孔。 

 

4.7.3  平衡式隔室的自闭门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平衡式隔室应有一个紧嵌在框架内并装有密封条的自闭式齐平门。隔室门不得通向有浴盆或淋浴器

的房间。 

2  密封门上或检修盖上应贴有标明门应保持密封的标志。 

3  隔室门应装有起电隔离作用的联动开关，当隔室门打开时，燃具应自动停机。 

4.7.4  平衡式隔室设备保温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设置在平衡式隔室室内的烟道管和任何暴露的热水管或空气管均应保温。 

2  烟道可采用符合保温要求的双壁烟道管或预制保温金属烟囱。 

3  热水管的保温材料厚度不应小于20mm，其导热系数不应大于0.045W/(m·K)。 

4.7.5  平衡式隔室给排气口距门窗洞口的距离应符合本规程第4.6.10条规定，距可燃材料、难燃材料的距离

应符合本规程第4.8.4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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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安全防火 

4.8.1  常用燃具与可燃材料、难燃材料装修的建筑物部位的最小距离宜符合表 4.8.1 的规定。 

表 4.8.1 常用燃具与可燃材料、难燃材料装修的建筑物部位的最小距离（mm） 

      注：间隔距离栏中，括弧内数值为戴金属防热板时的燃具与建筑物的距离。 

4.8.2  家用燃气灶具与上方吸油烟机除油装置及其他部位的距离宜按表 4.8.2 的规定执行，家用燃气灶与侧

吸式吸油烟机除油装置的距离可按本规程第 4.8.1 条的规定执行。 

表 4.8.2  家用燃气灶具与吸油烟机除油装置及其他部位的距离（mm） 

                            除油装置及其他部位 

灶具种类 

吸油烟机风扇② 

油过滤器 

其他部位 

（如吊柜
④
） 

家用燃气烹调灶具 800 以上 1000 以上 

带油过热保护的灶具① 600 以上③ 800 以上 

注：①带油过热保护，并经防火性能认证的灶具； 

②风量小于 15m3/min(900m3/h)； 

③限每户独立使用，且通过外墙直接排到室外的排油烟管。 

④吸油烟机设置在吊柜下部的预留空间内。 

4.8.3  排气筒、排气管、给排气管与可燃材料、难燃材料装修的建筑物的安装距离应符合表 4.8.3 的规定。 

4.8.4  建筑外墙燃具水平烟道风帽排气出口与可燃材料、难燃材料装修的建筑物的最小距离应符合表 4.8.4
的规定。 

 

燃 具 种 类 

间  隔 距 离 

上方 侧方 后方 前方 

敞开式 

双眼灶、单眼灶 
1000 

（800） 

200 

（0） 

200 

（0） 

200 

（0） 

内藏燃烧器（间接烤箱等） 
500 

（300） 
45 45 45 

半密闭式 

热负荷 12kw 以下的热水器/采暖热水炉 — 45 45 45 

热负荷（12～70）kw 以下的热水器/采

暖热水炉 
— 150 150 150 

密闭式 热水器/采暖热水炉 45 45 45 45 

室外式 

无烟罩自然排气式热水器/采暖热水炉 
600 

（300） 

150 

（45） 

150 

（45） 
150 

有烟罩自然排气式热水器/采暖热水炉 
150 

（100） 

150 

（45） 

150 

（45） 
150 

强制排气式热水器/采暖热水炉 
150 

（45） 

150 

（45） 

150 

（45） 

15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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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3  排气筒、排气管、给排气管与可燃材料、难燃材料装修的建筑物的安装距离(mm) 

烟气温度 260ºC 及其以上 260ºC 以下 

部位 排气筒、排气管 给排气管 

敞开 

部 位 

无隔热  150mm 以上 D/2 以上 0mm 以上 

有隔热 有 100mm 以上隔热层，可取 0mm 以上安装 有 20mm 以上隔热层，可取 0mm 以上安装 — 

隔蔽空间 有 100mm 以上 隔 热层，可取 0mm 以上安装 有 20mm 以上隔热层，可取 0mm 以上安装 20mm 以上 

贯通孔洞 

应有下列措施之一： 

（1）150mm 以上的空间； 

（2）150mm 以上的空间设钢制挡板（单面）或钢制

百叶窗（双面）； 

（3）100mm 以上的非金属不燃材料保护套（混凝土

制套管） 

应有下列措施之一： 

（1）D/2 以上的空间； 

（2）D/2 以上的空间设钢制挡板（单面）或

钢制百叶窗（双面）； 

（3）20mm 以上的非金属不燃材料卷制或缠

绕 

0mm 以上 

注：D 为排气筒直径。 

表 4.8.4  风帽排气出口与可燃材料、难燃材料装修的建筑物的最小距离(mm)  

隔离方向 

吹出方向 
上 方 侧 方 下 方 前 方 

向下吹 300 150 600（300） 150 

垂直吹 360º  600（300） 150 150 150 

  斜吹 360º 600（300） 150 150 300 

斜吹向下 300 150 300 300 

水平吹 300 150 150 600（300） 

      注：括弧内为有防热板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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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质 量 验 收 

5.0.1  燃气的种类和压力，以及自来水的供水压力应符合燃具要求。 

5.0.2  将燃具前燃气阀打开，关闭燃具燃气阀，用发泡剂或检漏仪检查燃气管道和接头，不应有漏气现象。

采暖热水炉还应检供回水系统的严密性。 

5.0.3  燃气管道严密性检验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CJJ 94 的规定，

冷热水管道严密性检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42 的规

定。 

5.0.4  打开自来水阀和燃具冷水进口阀，关闭燃具热水出口阀，目测检查自来水系统不应有水渗漏现象。 

5.0.5  按燃具使用说明书要求，使燃具运行，燃烧器燃烧应正常，各种阀门的开关应灵活，安全、调节和控

制装置应可靠、有效。 

5.0.6  燃具检查项目及性能要求应符合本规程表 5.0.7~表 5.0.8 的规定。类别 A 为主控项目应全检，B 为一

般项目应抽检。抽检比例不应少于 20%，且不应少于 2 台。上述检查合格和用户签字后张贴合格标示。 

5.0.7  燃具基本条件应按表 5.0.7 的规定进行检验。 

5.0.8  燃具安装应按表 5.0.8 的规定进行检验。 

表 5.0.7  基本条件检验 

项目 
条款号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类

别 总项 子项 

一般

规定 

选型依据 3.1.1 符合用途和安装条件等 查阅设计文件 A 

燃气类别 3.1.2 必须匹配 查阅产品说明书 A 

燃具选型 3.1.3 满足预定用途 按本规程附录 A A 

辅助能源 3.1.4 给水、排水、供暖、供燃气满足燃具要求 视检 A 

燃具及给

排气 
3.1.5 预留燃具位置，具备给排气设施 视检 A 

烟气

排放 

敞开式 3.3.1 机械排烟符合要求 视检和查阅产品说明书 A 

半密闭自

然排气式 
3.3.2 设独立烟道或共用烟道 微压计或发烟物检查烟道抽力 A 

密闭式 3.3.3 设置给排气管 视检和查阅产品说明书 A 

综合 3.3.4 烟气排至室外大气 视检 A 

安全

监控 

系统设置 3.4.1 半地下室和地上暗厨坊设置符合要求 
按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计

规范》 GB 50028 规定视检 
A 

系统条件 3.4.2 系统设计符合要求。 

按现行行业标准《城镇燃气报警

控制系统技术规范》 CJJ/T 146

规定视检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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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0.8  燃具安装检验 

项目 
条款号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类

别 总项 子项 

一 

般 

规 

定 

燃具设置位置 4.1.1 通风良好的厨房或非居住房间，严禁设在卧室 视检 A 

特殊设置 4.1.2 
半地下室（液化石油气除外）和地上暗厨房设

置应有安全监控设施，不应设在地下室 

按 CJJ/T 146 规定视

检 

A 

技术文件 4.1.4 具备使用说明书和安全警示 查阅产品技术文件 A 

设计参数 4.1.5 燃气种类、压力和负荷，水压，电压及功率等 查阅产品技术文件 B 

灶 

具 

设置房间 4.2.1 通风良好的厨房、阳台等非居住房间 视检 A 

安装位置 4.2.2 防火间距符合要求 视检尺量 A 

灶台和墙面材料 4.2.3 材料符合防火要求 视检 A 

灶台结构 4.2.4 灶台高度及橱柜通风孔符合规定 视检尺量 B 

并列安装 4.2.5 水平净距不小于 0.5m 视检尺量 B 

燃气管道 4.2.6 燃具与燃气管的连接符合要求 视检 A 

热 

水 

器 

设置房间 4.3.1 通风良好的厨房、阳台和平衡式隔室等 视检 A 

安装位置 4.3.2 防火间距符合要求 视检尺量 A 

地面和墙面材料 4.3.3 材料符合防火要求 视检 A 

管道 4.3.4 燃气管道和冷热水管道的安装符合要求 视检 A 

采 

暖 

热 

水 

炉 

设置房间 4.4.1 
厨房、阳台、半地下室（液化石油气除外）和

平衡式隔室等 
视检 A 

安装位置 4.4.2 防火间距符合要求 视检尺量 A 

地面和墙面材料 4.4.3 材料符合防火要求 视检 A 

管道 4.4.4 采暖供回水、冷热水、燃气管道安装符合要求 视检 A 

膨胀管 4.4.5 严禁设置阀门 视检 A 

温控器 4.4.6 
设置在采暖区域温度稳定并距地面（1.2～1.5）

m 墙上 
视检 B 

电 

气 

电源及接地 4.5.1 
电源及插座与燃具匹配，接地可靠（使用交流

电的Ⅰ类器具） 

视检插座并核查接地

可靠性 
A 

电源线截面 4.5.2 符合说明书规定 视检 B 

插座安装 4.5.3 独立专用并安全固定，防火间距符合要求 视检 A 

防水插座 4.5.4 密闭式热水器在卫生间设置，且符合要求 视检 A 

室 

内 

给 

排 

气 

设 

备 

自然换气 4.6.1 排气装置的性能和安装符合要求 查阅产品技术文件 B 

机械换气 4.6.2 排气装置及排气道的性能和安装符合要求 查阅产品技术文件 B 

排烟罩结构 4.6.3 覆盖火源或覆盖周围部分 视检 B 

百叶窗 4.6.4 间隙和开口面积符合要求 视检 B 

机械换气给气口 4.6.6 机械换气时，可不限制给气口大小和位置 视检 B 

排气扇与燃具 4.6.7 排气扇的风量和风压符合要求 查阅技术文件 A 

吸油烟机与功用排气道 4.6.8 排气系统符合要求 查阅技术文件 B 

排气管、给排气管连接

和安装 
4.6.9 

排气管和给排气管的质量及安装位置、坡度和

搭接长度等符合要求 
视检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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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0.8 

项目 
条款号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类

别 总项 子项 

室 

内 

给 

排 

气 

设 

备 

水平烟道出口 4.6.10 

燃具烟道终端排气出口距门洞口最小净距符合

要求，烟道终端排气出口应设置在烟气容易扩

散的部位 

视检 A 

给气口与换气口 4.6.11 位置和横截面积符合要求 视检 B 

烟道 4.6.12 
半密闭自然排气式燃具烟道应符合要求（高度、

长度和弯头数量等） 
视检 B 

烟囱出口位置 4.6.13 高出屋顶并避开正压区 视检 A 

独立烟道 4.6.14 独立烟道的结构和性能符合要求 视检 A 

共用烟道 4.6.15 共用烟道的结构和性能符合要求 视检 A 

支烟道抽力 4.6.16 燃具停用时负压 微压计或发烟物视检 A 

烟囱抽力 4.6.17 
烟囱抽力大于总阻力，燃具工作时，Pj＜0（3Pa

或 10Pa） 
微压计或发烟物视检 A 

燃气、煤合用烟道 4.6.19 不得合用 视检 A 

共用给排气烟道 4.6.20 共用给排气烟道的结构和性能符合要求 视检 A 

密闭式燃具于共用给排

气烟道连接 
4.6.21 符合要求 视检 A 

冷凝式燃具烟道 4.6.22 
标明适应冷凝式燃具，并应有收集和处理冷凝

液的措施 
视检 A 

平 

衡 

式 

隔 

室 

用途 4.7.1 半密闭自然排气式改为密闭自然排气式 视检 B 

设计 4.7.2 隔室给排气设计符合要求 视检 A 

自闭门结构 4.7.3 隔室自闭门结构符合要求 视检 A 

保温 4.7.4 烟道管、空气管和热水管应保温 视检 A 

给排气口 4.7.5 
距门、窗洞口和可燃、难燃材料的距离符合要

求 
视检 A 

安 

全 

防 

火 

燃具 4.8.1 与可燃、难燃材料的距离符合要求 视检 A 

吸油烟机 4.8.2 
灶具与吸油烟机除油装置及其他部位的距离符

合要求 
视检 A 

排气筒、排气管、给排

气管 
4.8.3 与可燃、难燃材料的距离符合要求 视检 A 

外墙烟道风帽 4.8.4 与可燃、难燃材料的距离符合要求 视检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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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燃具选型原则 

A.0.1  灶具主火和次火的热负荷及其调节范围应满足预定用途。 

A.0.2  灶具不同热负荷和不同用锅的实际热效率，可根据标准规定的检测用锅的基准锅底热强度为

5.5w/cm2 时，嵌入式灶和集成灶热效率为 50%，台式灶热效率为 55%，按基准锅底热强度值每增加 1 w/cm2，

热效率变化值为－2.4%进行折算确定。 

A.0.3  家用燃气灶使用 22cm～32cm 平底锅时的热效率可采用表 A.0.3 的数值。 

     灶具宜在锅底热强度等于或小于 5.5w/cm2 工况下使用。常用锅的热效率可选用表 A.0.3 的数值。 

表 A.0.3  家用燃气灶使用 22cm～32cm 平底锅时的热效率 

序号 
热负荷 

(kw) 

常用锅热效率(%) 

d=22 

F=380 

d=24 

F=452 

d=26 

F=531 

d=28 

F=615 

d=30 

F=707 

d=32 

F=804 

1 2.91 
q=7.7 q=6.4 q=5.5 q=4.7 q=4.1 q=3.6 

44.7/49.7 47.8/52.8 50.0/55.0 51.9/56.5 53.4/58.4 54.6/59.6 

2 3.36 
q=8.8 q=7.4 q=6.3 q=5.5 q=4.8 q=4.2 

42.1/47.1 45.4/50.4 48.1/53.1 50.0/55.0 51.7/56.7 53.1/58.1 

3 3.86 
q=10.2 q=8.5 q=7.3 q=6.3 q=5.5 q=4.8 

42.1/43.7 42.8/47.8 45.7/50.7 48.1/53.1 50.0/55.0 51.7/56.7 

4 4.40 
q=11.6 q=9.7 q=8.3 q=7.2 q=6.2 q=5.5 

35.4/40.4 39.9/44.9 43.3/48.3 45.9/50.9 48.3/53.3 50.0/55.0 

5 4.95 
q=13.0 q=11.0 q=9.3 q=8.0 q=7.0 q=6.2 

32.0/37.0 36.8/41.8 40.9/45.9 44.0/49.0 46.4/51.4 48.3/53.3 

6 5.56 
q=14.6 q=12.3 q=10.5 q=9.0 q=7.9 q=6.9 

28.2/33.2 33.7/38.7 38.0/43.0 41.6/46.6 44.2/49.2 46.6/51.6 

注 1  d——锅内径（cm），F——锅底面积（cm2）。 

2  斜立线左边为嵌入式灶和集成灶热效率，右边为台式灶热效率。 

A.0.4  家用燃气热水器的热负荷及其调节范围应满足预定用途。 

A.0.5  快速式热水器可按供水温度 40℃，水温升为 25℃时确定产热水能力和热负荷。宜按下列原则选型： 

     1  供应单个洗涤盆时，产热水能力宜为（4～6）L/min。 

     2  供应单个淋浴器时，产热水能力宜为（8～10）L/min。 

     3  供应单个浴盆时，产热水能力宜为 12L/min。 



23 

 

A.0.6  容积式热水器可按供水温度 60℃时确定热水器的容量、贮热时间和热负荷。产热水能力和热负荷。

宜按下列原则选型： 

     1  供应单个淋浴器时，贮水容量不宜小于 50L。 

     2  供应单个浴盆时，贮水容量不宜小于 100L。 

     3  贮热水容器的贮热量应满足一次沐浴的需要，其贮热时间不应小于 30min。 

     注：贮热时间指容积式热水器停止加热的时间间隔。 

A.0.7  普通住宅一户设置多个卫生间时，宜按一个卫生间计算生活热水耗热量。 

A.0.8  家用燃气采暖热水炉选型时的热负荷可采用生活或采暖耗热量中德较大值。生活热水的热负荷可采

用本规程 A.0.5 的规定，采暖耗热量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36

的规定计算确定。 

A.0.9  节水型淋浴器和节水型水嘴的最大流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 CJ 164 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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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B 不同海拔高度 H 及低压燃具额定压力 Pn                      

表 B  不同海拔高度 H 及低压燃具前的供气压力 Pn 

注： 1  燃具额定压力Pn高海拔地区（H=500m～6000m）时低压燃具前的供气压力； 

     2  带调压装置的燃具，燃具喷嘴前的燃气压力，可按表B中人工煤气的增大倍数由专业人员在燃具安装前进行调

节和设定。 

序号 
海拔高度 H 

（m） 

燃具额定压力 P（kPa） 

人工煤气 天 然 气 液 化 石 油 气 

1 0 1.0 2.0 2.8 

2 500 1.1 2.1 2.9 

3 1000 1.1 2.2 3.1 

4 1500 1.2 2.3 3.2 

5 2000 1.2 2.4 3.4 

6 2500 1.3 2.6 3.6 

7 3000 1.3 2.7 3.8 

8 3500 1.4 2.8 4.0 

9 4000 1.5 3.0 4.2 

10 4500 1.6 3.2 4.4 

11 5000 1.7 3.3 4.7 

12 6000 1.9 3.7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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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或“可”；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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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5 

2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28 

3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42 

4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36 

5   《城镇燃气分类和基本特性》 GB/T 13611 

6   《吸油烟机》 GB/T 17713 

7   《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 GB 17905 

8   《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CJJ 94 

9   《城镇燃气报警器控制系统技术规程》 CJJ/T 146 

10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 16 

11  《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 CJ 164 

12  《燃烧器具用不锈钢排气管》 CJ/T 198 

13  《燃烧器具用不锈钢给排气管》 CJ/T 199 

14  《家用燃气报警器及传感器》 CJ/T 347 

15  《电磁式燃气紧急切断阀》 CJ/T 394 

16  《住宅厨房、卫生间排气道》 JG/T 194 


	前  言
	目  次
	Contents
	1 总 则
	2 术语
	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2 城镇燃气
	3.3 烟气排放
	3.4 安全监控
	3.5 建筑设备

	4 燃具安装
	4.1 一般规定
	4.2 灶　具
	4.3 热水器
	4.4 采暖热水炉
	4.5 电气
	4.6 室内给排气设备
	4.7 平衡式隔室
	4.8  安全防火

	5  质 量 验 收
	附录A  燃具选型原则
	附录B 不同海拔高度H及低压燃具额定压力Pn
	本规程用词说明
	引用标准名录


